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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XXXXX-201X《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立项目的 

1.1 制定《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国家标准，可为留在国外的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打开回国通道，利于我

国铸造铝合金生产企业承担自身产品回收处理责任，走可持续性发展之道路。 

金属铝原生于铝土矿，1吨铝土矿可提炼铝量不超过27%，低时仅19%。提炼过程高能耗、高排放（污

染物），耗能约13500Kwh/吨原铝，排放赤泥（危废）3.5吨/吨原铝，排放粉煤灰2吨/吨原铝。但必须

清楚认识到：金属铝具有极易回收的优秀品质，铝产品中储存了原铝的能源，可在消耗资源极少的条件

下循环再生，并不断轮回于各类铝产品中。 

为尽量避免用铝土矿生产原铝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巨大的能源浪费，国外发达国家制定有相关产品再

生利用法，要求铝产品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

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要求铝产品生产企业承担产品回收处理责任。如日本《家电再生利用

法》规定家电用铝的回收率不得小于95%。 

然而，人类使用后丢弃的废铝，作为城市矿山资源，虽品质远胜于铝土矿，身上却难免沾污或夹杂

其他一些物质，给其合理利用招惹来巨大麻烦，如汽车切片搜集来的铸造铝合金块貌似垃圾！目前被视

为固废，未来的海外回收有可能无法正常进行。为此，2018年12月25日，我国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

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公告（2018年第68号），为进一步规范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防治环境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进口

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对现行的《非限制进口类可

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和《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进行以下调整：将废钢铁、铜

废碎料、铝废碎料等8个品种固体废物（见附件），从《非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调入

《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但符合《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国家标准的回收铝产品不属于固体废物，可按普通自由进口货物进口。 

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主要来源于拆解汽车、家用器具、机械设备等，是从“铝废铸件”、“铝废轮毂”、

“废铝切片”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原料，是原生资源（原生铝锭及镁、硅、锰、铜、锌等合金化原料）的

最佳替代材料。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的获取过程主要靠机械破碎分离和清洗、筛分与人工挑选，能耗低

（循环再生过程无需电解，节能显著），排放的废气、废渣（循环再生过程不排放赤泥或粉煤灰）和废



 

2 

水量极少。作为铝资源，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中可提取铝量高达91％以上，远高于铝土矿中可提取铝比

率。所以，我国已经使用并储存在出口汽车、家用器具、机械设备产品中的能源不应留在国外。制定《再

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国家标准，可为留在国外的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打开回国通道，也利于我国铸造铝

合金生产企业承担自身产品回收处理责任，走可持续性发展之道路。 

1.2 制定《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国家标准，符合2019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第63条），是“加强有

色行业资源再生和综合利用标准体系建设，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重要举措。 

铝由于其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和稳定性，自上世纪六十年起就已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有色金属。铝制

品被广泛应用于航天、汽车、门窗、建筑等重要领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原材料。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铝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了电解铝生产用铝土矿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减少。经去杂污和

精细分类处置后制成的精细回收铝称为再生铝原料，再生铝原料重熔时只需补添少量的纯铝原料（补充

纯铝原料，以降低合金化元素含量），或添补少量的合金化元素（提高合金化元素含量），即可回归铝合

金产品。使用再生铝原料生产的铝产品与原铝（电解铝）生产的铝产品性质基本相同。 

我们国家铝回收行业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但原料来

源一直紧张，已经成为影响整个行业的关键环节。我国回收铝来自国内、外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回收铝

的市场成熟度不如发达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能提供的回收铝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国外的购

买量越来越大，仅 2017 年，进口的回收铝达到 217.1 万吨，国内的铸造铝合金相关生产企业逐步转变

原料供应结构，大量使用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针对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回收铝，经过预处理、熔炼、精炼等环节生产再生铝合金再供给下游生产

相关产品使用。从产品类型来看，再生铝可以分为铸造铝和变形铝两类，其中再生铸造铝占比 80%左右，

主要用于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五金工具、电器电子等行业。虽然传统汽摩产业增速下滑，但伴随电子

消费增长及通讯领域的快速发展，再生铝材料在通讯电子领域的应用比例逐年上升；再生变形铝约占

20%，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主要用于建筑用铝型材。正是由于回收铝易于加工、成本低、节能减排效

果显著等特点，使我国在汽摩产业、电子电器、建筑型材等领域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优势，这

也是由中国铝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分工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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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资源的需求，造成国内铝土矿等资源供

应不足，资源缺口拉大，需要不同程度进口以弥补国内供应不足，几种主要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超过

50%，其中铜矿资源对外依存度已达 80%以上，铝矿资源对外依存度达到 60%以上。再生铸造铝合金进口

原料对原生材料具有明显的替代作用。2008-2018 年以来，我国从进口回收铝中再生得到铝资源，相当

于节约 11.2 亿吨铝土矿。另外，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制造的合金锭与原生铝制造的合金锭相比，成本

相差 1000 元人民币以上，此成本让利于下游压铸行业，因此我国压铸行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回收铝的低

成本支撑，相应也支撑了我国汽车零部件及整车行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1.3 制定《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国家标准，利于提高原料品质，规范回收市场的预处理行为，阻止国外

固体废物夹带进入中国。 

制定《回收铸造铝合金原料》国家标准，其目的针对回收铸造铝合金原料的分类、外观、尺寸、化

学成分、金属量及夹杂物做出详细准确的要求，同时，还规定了上述要求的试验方法，检查验收、检查

结果的判定、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订货单（或合同）等内容，为后续铸造铝合金原

料回收的国内外贸易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尤其是进口国外的回收铝，更是给相关的检验部门提供详细的

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也利于规范回收公司的分类拆解等预处理行为，倒逼回收公司对其洁净度，化学

成分、尺寸规格、包装方式以及其他技术要求等均进行严格的控制，从而提高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品质，

并阻止国外固体废物夹带进入中国。 

2 任务来源 

根据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公

告（2018 年第 68 号，2018 年 12 月 25 日印发），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了《回收铝原料》

国家标准计划的上报及预研工作。 

3 项目编制组单位简况 

本项目由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生态环境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协会再生金属分会、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肇庆南都再生铝业有限公司、四会市辉煌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北京科技大学、兰溪市博远金属有限公司、广东华劲金属铝业集团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这些编

制组成员单位均是我国再生铝的主要生产和科研研制单位。 

4 主要工作过程 

4.1 第一次标准调研 

2019年2月，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函组织标准编制组相关单位于2月25日-28日，奔

赴江西瑞林稀贵金属有限公司、江西宏城铝业有限公司、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肇庆南都再生铝业

有限公司、四会市辉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广东灵通信息、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进行第一

次现场调研，具体内容为：了解企业回收铝的品质、检测及应用情况，与企业技术人员深入讨论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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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具体技术要求，参观企业现场工作情况，根据此次调研情况，由主编单位整理并修订形成标准讨论

稿。 

4.2 第一次标准工作会议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文（2019）第13号文件，于2019年3月27日-29日在湖南株洲市召

开第一次标准工作会议。为满足铸造铝合金企业的需要，会议决定将原《回收铝原料》标准改为《回收

铸造铝合金原料》标准。会议建议补充《回收铸造纯铝原料》、《回收铸造变形铝合金原料》系列标准

国标制订计划申请，并于5月底报国标委。 

会议重点讨论了更名后的《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草稿，根据与会专家及企业代表认真研究和讨论，

形成有效的更改意见，会后由标准主编单位根据会议内容进行修改，形成标准讨论稿1。 

4.3  第二次标准调研 

由轻标委秘书长带队，标准编制组成员单位参加，在浙江桐乡会后立即开展企业调研工作，深入企

业调研再生铸造铝合金的外购情况及现场生产工艺、设备、检验工艺过程，铸造铝合金锭及铸造铝合金

液的质量等相关情况，并对铝渣复化锭的具体化学成分进行取样并分析。 

编制组根据桐乡会议纪要内容及本次调研情况，进一步修改标准讨论稿，形成《再生铸造铝合金原

料》讨论稿2。 

4.4 环境保护部召开标准进度汇报及进度协调会 

由环境保护部固废司组织召开回收铝和回收铜原料等相关标准进度协调会，相关单位相继汇报标准

的进展完成情况及需要协调问题，本次会议由轻标委秘书处精心准备了《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情况汇

报PPT。会议由固废司领导进行总结，要求选择优质原料，原料与固废须有区别，原料不能貌似垃圾。

并请标准编制单位把关好。 

根据此次会议精神，标准编制组及时修改标准讨论稿2，形成《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征求意见稿，

同时，编制组根据《征求意见稿》规定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启动了试验验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 编制原则 

1.   遵守国家的各种关于回收铝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国家标准。 

2.   充分调研企业回收铝的实际情况，根据调研结果及时修正标准内容。 

3.   充分查找国外相关回收铝的相关标准。 

4.   广泛征求企业、再生协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海关总署等一系列相关单位意见。 

5.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编制工作程序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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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 标准名称由《回收铝原料》改为《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为保质保级和高效利用回收铝原料，《回收铝原料》标准应拆分，拆分也利于与海关报关税目对应。

首先针对进口份额最大的，从“铝废铸件”、“铝废轮毂”、“废铝切片”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原料——

《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制标。 

2 范围 

根据标准要求，本标准规定了回收铸造铝合金原料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贮

存、质量证明书、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因为铸造铝合金应用在压铸及铸造行业，而压铸及铸造零部件应用在：汽车、 轨道交通、通讯、

家用电器和3C产品等领域。这些产品报废及加工过程中的边角料均可回收利用。并且，其他混杂的铝合

金也可作为铸造铝合金原料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拆解汽车、家用器具、机械设备等过程中收集或挑选的铸造铝合金原料。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3.1  本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 

GB/T 7999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8005.1  铝及铝合金术语 第1部分：产品及加工处理工艺 

GB/T 8733  铸造铝合金锭 

GB 16487.7-2017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旧有色金属 

GB/T 17432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GB/T 20975(所有部分)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3.1.1本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均为我国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 

3.1.2本标准化学成分的分析方法引用文件为 GB/T 7999，所以在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 GB/T 7999《铝

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的规定。 

3.1.3本标准术语和定义引用文件为 GB/T 8005.1，所以在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 GB/T 8005.1《铝及铝

合金术语  第 1部分：产品及加工处理工艺》的规定。 

3.1.4本标准铸造铝合金单一牌号原料的化学成分引用文件为 GB/T 8733，所以在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

GB/T 8733《铸造铝合金锭》的规定。 

3.1.5本标准夹杂物的含量及测定方法引用文件为 GB/T 16487.7-2017，所以在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

GB/T  16487.7-2017《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旧有色金属》的规定。 

3.1.6本标准化学成分的分析方法引用文件为 GB/T 20975，所以在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 GB/T 20975《铝

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的规定。 

4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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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直接引用了 GB/T 8005.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或术语、定义、符号、缩略语），并进一步明

确了 “回收铸造铝合金原料”、“夹杂物”、“金属量”和“金属回收率”的定义。 

4.1 回收铸造铝合金原料的定义为： “将回收的铸造铝合金或含有铝的混合金属进行分选或加工处理

后，获得可用作铸造铝合金锭或制品生产的原料”。 

4.2 夹杂物的定义为：“掺杂或附着在原料上的其他非金属物质，包括粉尘、油、硝化甘油、木材、塑

料、玻璃、石材、纸、沙、干漆、墨、橡胶、油泥等（不包括本产品的包装物及在运输过程中需使用的

其他物质）”。 

4.3 金属量的定义为：“去除夹杂物及其他金属后的铝及铝合金含量”。 

4.4 金属回收率的定义为：“单位重量的原料去除夹杂物并经适当熔炼处理后所产生的可利用金属量，

常以百分数表示”。 

 

5  要求 

5.1  分类 

市场上流通的回收铝种类很多，根据海关报关商品编码（7602000090），共包括纯铝废料、废合金

铝片、废铝箔、铝水箱、铝罐废料、铝废铸件、铝废轮毂、废铝切片、铝屑废料九类。编制组通过调研

和分析比较，根据夹杂情况和可回收铝量，以及重熔造渣及废气排放情况，确定了不列入原料的回收铝

（见 5.1.1）和列入原料的回收铝（见 5.1.2）两类商品类别。 

5.1.1 不列入原料的回收铝 

5.1.1.1 废铝合金片-隔热型材及含有机涂层的铝材 

 

图5-1废合金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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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型材应将隔热条分离后再做为原料使用；带有机涂层的材料，重熔工艺控制不当时易排放有害

气体，且相对造渣（为使涂层炭化脱落造成的渣）较多，不适宜列入原料。 

5.1.1.2 废铝箔、铝水箱 

 

图5-2 废铝箔和铝水箱 

废铝箔、铝水箱等材料较薄，重熔过程中容易烧损造渣，不适宜列入原料。 

5.1.1.3 铝罐废料 

含有机涂层，重熔工艺控制不当时易排放有害气体，且相对造渣（为使涂层炭化脱落造成的渣）较

多，不适宜列入原料。 

 

图5-3 铝罐废料 

5.1.1.4 铝废铸件—夹杂严重的废铝铸件 

表面夹杂严重，重熔过程中过多造渣，不适宜列入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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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铝废铸件 

5.1.1.5 铝屑废料 

铝屑在产生和回收过程中易夹带夹杂物，重熔过程中易烧损造渣，不适宜列入原料。 

 

图5-5 铝屑 

5.1.1.6 铝废轮毂—含镀层或镶有铁圈、气嘴、铅等材料的轮毂 

图 5-6 回收轮毂料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市场上出现的含镀层或镶有铁圈、气嘴、铅等材料的轮毂，镀层、铁圈、铅等

材料对生产有不利影响，需要破碎分离后才能作为原料使用。  

5.1.1.7 废铝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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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废铝切片 

回收市场上出现的废铝切片形似垃圾，环境保护部不同意其做原料使用。 

5.1.2 列入原料的回收铝 

5.1.2.1 铝废铸件—干净的废铝铸件 

硅、铜、镁、锌为合金元素的整块铸件回收料，如：机壳。 

  
图 5-8 干净的废铝铸件 

5.1.2.2 铝块 

汽车、铝制器具、机械设备等金属零部件破碎料（也称铝切片）经清洗、筛分、挑选等预处理后获

得的干净碎块，其中含有硅及铜、镁、锌等其他金属。 

图 5-9 铝块 



 

10 

5.1.2.3 废铝合金片——无涂层、无复合材料 

如：表面无有机涂层的铝门窗、飞机铝板、铝管等以镁、硅、铜、锰、锌为主要合金化元素的变形

铝合金产品。 

 

 
图 5-10 无涂层、无复合材料的废铝合金片 

5.1.2.4 纯铝 

如：纯铝裸线、导电板、印刷板 

 

图 5-11 纯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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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未列入本标准的原料 

表1 未列入本标准的原料名称及描述 

原料类型 原料描述 

无有机涂层、无复合材料的废铝合金片 

成分含镁、硅、铜、锌、锰等合金化元素，最佳应用当属回归原产
品或原类型产品（如铝门窗料-阳极氧化型材，无需调节成分或略微补
添纯铝或其他合金化元素），所以列入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标准，如此
鼓励高效利用。 

如果作为铸造铝合金原料，需添加更多的硅并混入其他元素，以致
无法再回归变形铝合金，属降级使用。 

纯铝 

成分不含镁、硅、铜、锌、锰等合金化元素，最佳应用当属回归原
产品（如纯铝线，无需调节成分），所以列入再生纯铝原料标准，如此
鼓励高效利用。 

如果作为铸造铝合金原料，需添加更多的硅并混入其他元素，以致
无法再回归变形铝合金，属降级使用。 

 

5.1.4 列入本标准的原料 

表2 列入本标准的原料名称及描述 

原料类型 原料描述 

干净的废铝铸件 
通常为铸造加工余料或铸件残次品，无其他金属夹杂。材质为铸造铝合金，成分单一，适

于回归原铸件产品。 

铝块 

铝切片经清洗、筛分、挑选预处理后获得的碎块。清洗可去除金属表面附着物质，筛分不
仅可筛除细小碎渣，并可细分出大、中、小三类铝块。铝块表观较铝切片规整、干净。但目前
国内外的回收部门尚不具备此类预处理设备，希望以此标准能促其升级改造铝切片预处理线。 

铝块主要由铸造铝合金构成，其中夹带部分变形铝合金，并夹带少量（不大于 8%）的硅及
铜、镁、锌等金属，使得铝块略显花哨，其可利用的总金属含量超过 99%，特别适合金属含量
要求较高的各类铸造铝合金，只需根据再生铸造铝合金产品成分，在原料重熔时略微补添纯铝
或相应合金化元素即可。 

5.2  外观 

5.2.1 原料的外观要求不应含有明显的灰尘、污泥、结晶盐、纤维末、有机聚合物涂层等夹杂物，制定

原则如下： 

1）主要是根据标准编制过程中的多家企业调研，现场收集的入炉原料实际情况而确定，见图片 5-7。

 

图 5-10 现场入炉洁净的铝原料 

2）回收铝的外观如果存在灰尘、污泥、结晶盐、纤维末等非金属夹杂物，极其容易在生产铸造铝

合金环节带来熔体夹渣，这些夹渣如果没有及时除去，带入到成品中，会造成产品质量检验时夹渣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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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收铝如果带有大量有机聚合物涂层，并直接加入熔炼炉中，在适宜的温度及氧分条件下，会

产生一些有害的有机污染物，包括二噁英（PCDDs）、呋喃（PCDFs）和其他有机物。二噁英类的毒性相

当于氰化钾的 1000 倍以上，因此，标准对有机聚合物涂层进行了限定。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再生铝工艺

一般在熔炼之前都要经过预处理将涂层处理掉，然后再入炉使用。 

5.3  尺寸 

5.3.1 尺寸制定原则： 

大块的铝块比表面积小，氧化烧渣概率小，无有害杂质，对熔体纯净度的不利影响小；小块铝块比

表面积大，金属烧损多，有害杂质多，在熔炼过程中易烧渣，对熔体质量的影响较大。所以，本标准将

铝块原料分为大、中、小。 

5.3.2 原料尺寸要求 

根据企业现场调研，原料尺寸应符合表 2的相关要求。 

表 2 原料尺寸 

原料名称 原料形貌 原料尺寸 

铸件 不规则 厚度≥0.2mm 

铝块 

大块 最小尺寸＞65mm 

中块 最小尺寸＞25mm～65 mm 

小块 最小尺寸＞5mm～25 mm 

5.3.3 关于尺寸超标的规定 

因为原料的尺寸都是不规则的，而且回收铝合金原料不是最终加工成型的产品，需要入炉重新融化

成铝液然后根据不同的产品要求，铸造成各种形状成品，而且。块状物的仲裁检验是通过筛子进行，筛

子振动时间有限，可能有些异性尺寸的块状物没有落到相应规格中，因此，标准规定了原料的超差百分

比例，其中小块铝原料的下限部分，规定严格一些，即小于等于 1%，目的防止粉末混入，给产品带来

夹渣缺陷，具体尺寸规定如下： 

1） 大块和中块原料允许尺寸超标的比例为 5%。 

2） 小块原料大于 25mm 部分允许尺寸超标的比例为 5%，小于等于 5mm 部分允许尺寸超标的比例为

1%。 

5.4 化学成分 

5.4.1 化学成分制定原则和依据 

1）铝原料的化学成分控制是回收过程比较重要的一环，纯铝的力学性能不高，不适宜制作承受较

大载荷的结构零件。为了提高铝的力学性能，在纯铝中加入某些合金元素制成铝合金。铝合金仍保持纯

铝的密度小和抗腐蚀好的特点，而力学性能比纯铝高得多。 

2）铸造铝合金中合金元素硅的最大含量超过多数变形铝合金中的硅含量，一般都超过极限溶解度。

铸造铝合金除含有强化元素铜、锰、镁、锌等元素外，还必须含有足够量的共晶型元素硅，使得合金具

有相当的流动性，易于填充铸造时铸件的收缩缝。因此，标准中表 3对这些有用元素的化学成分最高限

比较放宽，但是其他杂质元素控制较严格如镍、铅、锡等，金属元素钛不属于杂质元素，属于晶粒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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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但是也需要适量控制其含量，因为添加量太高比如超过约一定量，会产生金属化合物，他属于另一

种夹杂缺陷。 

3）各种回收铝合金原料中含有的硅、铁、铜、锰、镁、锌等都是重要的合金化元素，但是随着合

金牌号的不同，各种元素含量要求也不同，铸造铝合金各种牌号的化学成分控制范围见 GB/T 8733 《铸

造铝合金锭》，当然最好的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就是这种满足 GB/T 8733 要求的原料，其他就需要满

足表 5的化学成分规定，如果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化学成分没有控制，就会造成生产过程中配料相当困

难，如果控制不佳，会造成全报废，炉料报废量约在 10 吨-50 吨之间。 

5.4.2 原料的化学成分要求 

原料的化学成分应符合 GB/T 8733 的规定或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原料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a 

% 

Si Fe Cu Mn Mg Ni Zn Ti Pb Sn 
其他 b 

Al 
单个 合计 

15.0 2.0 4.0 1.0 2.0 0.5 7.0 0.15 0.20 0.10 0.15 - 余量 

a表中含量为单个数值者，铝为最低限，其他元素为最高限。 
b“其他”指表中未列出或未规定质量分数数值的元素。 

5.5 夹杂物 

5.5.1 夹杂物的危害 

1) 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夹杂物需要严格控制，就其最重要原因是大量进口回收铝的同时，虽然节

省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要严控国外大量固体废物夹带着进入，造成新的污染。2018

年 12 月 25 日，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

的公告（2018 年第 68 号），为进一步规范固体废物进口管理，防治环境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展

改革委、海关总署对现行的《非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和《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

固体废物目录》进行以下调整：将废钢铁、铜废碎料、铝废碎料等 8个品种固体废物（见附件），从《非

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调入《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自 2019 年

7 月 1日起执行。 

2) 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夹杂物需要严格控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容易混入炉料中，在熔炼过程中采

用各种精炼熔剂无法完全彻底除去这种非金属夹杂物，这种非金属夹杂其断口特征为黑色条状或片状，

显微组织特征多为黑色线状、块状、絮状的紊乱组织，与基体色差明显。非金属夹杂是制品产生分层和

许多表面缺陷的重要原因。非金属夹杂的存在可促进二次疏松和气泡的形成。在力学性能方面，非金属

夹杂是应力集中的场所，使合金的强度极限和伸长率降低。特别是横向伸长率及动态力学性能(冲击韧

度、疲劳强度和断裂韧度)降低更为严重。另外，非金属夹杂物还会降低合金的抗应力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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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夹杂物制定依据 

1）根据企业调研数据及国家绿色行动计划的要求，尽量减少国外进口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的非金

属夹杂物这样要求，同时，国家强制标准 GB 16487.7-2017 明确规定原料中的夹杂物（包括木废料、

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等其他物质）的质量与原料质量的比值应≤

1%，其中夹杂和沾染的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灰尘、污泥、结晶盐、纤维末等）的质量与原料质量

的比值应＜0.1%。 

2）如果再生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是直接装入熔炼炉的原料，这样的非金属夹杂也会影响铸造合金

锭的内部质量。 

5.5.3 原料夹杂物要求 

原料中的夹杂物（包括木废料、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等其他

物质）的质量与原料质量的比值应≤0.6%（与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16487 规定≤1%相比加严要求），其

中夹杂和沾染的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灰尘、污泥、结晶盐、纤维末等）的质量与原料质量的比值

应＜0.1%。 

5.6  水分 

5.6.1 水分的危害 

1) 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水分需要严格控制，最重要原因是再生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是直接装入熔炼炉

的原料，水分过大会引起熔铝炉铝水喷出，伤害操作人员及相关设备等安全事故。 

2）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水含量过高，会与铝合金中熔体中的气体主要是氢气，氢气几乎不溶于固态铝，

但在液态铝中的固溶度很大，在铝合金熔炼及浇铸过程中，所加入的原辅材料中如果带入水分过大，且

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产生大量水蒸气体，水蒸气分解产生的氢气，氢气几乎不溶于固态铝，但在液

态铝中的固溶度很大，且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熔体中氢含量过高，铸造后使铸锭内部产生气孔缺陷，

气体缺陷是一种破坏金属连续性的缺陷，严重影响产品组织及性能。 

5.6.2 原料水分要求 

1）根据企业调研数据，尽量减少国外进口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的水分含量，保证在运输过程中防

雨等受潮现象发生。 

2）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是直接装入熔炼炉的原料，保管过程中或入炉时一定要保证原料干燥，减

少水分含量。 

3）水分宜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水分 

原料名称 
水分 

% 

铸件 ≤0.3 

铝块 ≤0.4 

5.7 挥发物 

5.7.1 挥发物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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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的挥发物大部分是加工过程中乳液、油脂等附着物，与水分一样需要严格控制，

最重要原因是再生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是直接装入熔炼炉的原料，挥发物过多也会引起熔铝炉出现安全

事故。 

2）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挥发物含量过高，也会与水分一样引起铸造铝合金产生夹杂缺陷。 

5.7.2 原料挥发物要求 

挥发物宜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挥发物 

原料名称 
挥发物 

% 

铸件 ≤0.2 

铝块 ≤0.3 

5.8 金属量 

5.8.1 金属量制定原则：在回收铝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即反应在金属量方面，按照 EN13920Z

中的规定，金属量是指铝及铝合金数量，如果混入其他金属，比如：铜、铁、锌等，虽然铝合金中也需

要加入这些金属，但是需要严格按照铝合金的化学成分进行配置，回收铝中的金属量不受控，因此，化

学成分不受控制，需要各种预处理将其挑选出来，再经过合理的配料计算才能使用，所以在回收铝时金

属量尽量要高一些为好。 

5.8.2 原料金属量要求 

根据企业现场调研及实测数据分析，原料金属量应符合表 6要求。 

表 6 金属量 

原料名称 
金属量 

% 

铸件 ≥98 

铝块 ≥91 

5.9 金属回收率 

5.9.1 金属回收率制定原则：在回收铝的过程中，金属回收率一方面是反映回收铝方面是否将有用的铝

合金及夹带的可用的其他金属回收情况，另外一方面还是要控制回收重熔过程中的金属烧损情况，是回

收铝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当然，金属回收率越高代表回收铝的质量越好（在相同熔炼条件下）。 

5.9.2 原料金属回收率要求 

根据企业现场调研及实测数据分析，原料金属回收率应符合表 7要求。 

表 7金属回收率 

原料名称 
金属回收率 

% 

铸件 ≥95 

铝块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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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环保要求 

5.10.1 环保制定原则 

原料的环保要求根据企业走访调研，深入现场查看相关进口铝合金原料情况，并依据 GB 

16487.7-2017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旧有色金属中关于环保条款，由环保

部专家确定。 

5.10.2 环保要求 

1）原料的放射性应符合 GB 16487.7-2017 的相关要求。 

2）原料中禁止混有废弃炸弹、炮弹、子弹等爆炸性武器弹药。 

3）原料中应严格限制危险废物、密闭容器等夹杂物的混入，总重量不应超过原料总重量的 0.01%。 

6  试验方法 

待试验验证工作结束后补充说明。 

三、标准水平分析 

待试验验证工作结束后补充说明。 

四、标准的创新点 

待试验验证工作结束后补充说明。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所引用的标准全部是我国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是本标准的一部分，引用这些标准后，使本

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关系不矛盾、不冲突，其相互关系非常协调。 

六、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或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或知识产权。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不作为强制性标准，而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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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发布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和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加强本标准的宣传力度，

要求回收铝生产厂家按新标准组织订货、生产和检验验收，以促进我国铝回收产品质量上档次。 

本标准发布后，再生金属分会应及时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对本标准进行及时宣贯，推荐各生产厂

家积极按新标准组织订货和复验验收，提升我国再生铝企业加快实现技术设备的现代化、自动化、智能

化，提高分拣加工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推动行业绿色发展,加强再生铝绿色制造成套设备的研究和

应用。更加注重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铝的回收再生利用不仅仅是节省资源，减少能源消耗和保护环境，更主要的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

铝回收产业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生

态安全的重要途径。推动铝资源回收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对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将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铝资源回收产业，对全面推进绿色制造、实现绿色增长，引导绿色消费也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标准的实施，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